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修業規定(100學年度適用) 

 

88.7.6.所務會議通過       94.07.12 系務會議第十次修訂 

88.8.18所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95.2.16 系務會議第十一次修訂 

89.8.8 所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95.4.21 系務會議第十二次修訂 

90.5.15 所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96.8.30 系務會議第十三次修訂 

90.6.11 所務會議第四次修訂                      97.8.19 系務會議第十四次修訂 

     91.8.19 系務會議第五次修訂                      98.6.15 系務會議第十五次修訂 

     92.9.29 系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98.10.7 系務會議第十六次修訂 

     92.12.18 系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99.6.14 系務會議第十七次修訂 

     93.10.7 系務會議第八次修訂                      100.5.3 系務會議第十八次修訂 

94.01.14 系務會議第九次修訂 

一、修課要點 

1.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逾期應予退學。 

2.博士班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開始修習「博士論文」。 

3.博士班學生所修課程，若與其在本校就讀碩士班時，所修的課程名稱相同，且已列入

碩士班畢業學分，則該課程不計入博士班的畢業學分。 

二、資格考試 

1. 博士班學生須參加筆試，科目為「計算機組織」、「演算法」及「作業系統」三科，每

名學生至少須通過二科，博士班資格考筆試每學期辦理一次，每名學生每科至多可考

三次。若考完後休學，該次考試仍予計算。 

2. 博士班資格考試必須於入學(報到)後二年內(無論是否休學)完成，逾期未通過考試

者，應予勒令退學。 

3. 本系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大學部三、四年級及網媒所碩士班學生於在學期間

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得自通過後予以保留五年。 

 

三、碩士直升博士生需較一般博士生多修 12學科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12學分、專題研究及專

題演講)，原碩士已修學分最多採認 12學分。 

 

四、博士學位候選人 

依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辦理。 

 

五、畢業學分 

1. 詳見畢業條件明細表。 

2. 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應須修四學期專題演講。 

六、研究成果 

1. 研究成果分 A、B、C、D、E、F六級計點；其方式如下:  

A級－6點，B級－5點，C級－4點，D級－3點，E級－2點，F級－1點。研究分

級請參照附件一。 



2. 發表之研究成果，每篇論文只能一名學生列入計點，由列名在該篇論文的所有本系老

師認定。 

3. 博士研究生在學期間由本所專任教師指導及共同發表之研究成果，點數合計在 10點

以上，且至少含一項 C(含)級以上之研究成果，F級成果至多 2 點，始得申請學位考

試。 

七、學位考試 

1. 博士學位候選人於修滿規定學分、研究成果發表達到規定點數，或經過系務會議通過

後，得提出博士論文，並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後，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2. 博士學位候選人須檢附完整的學分修讀記錄、資格考試結果、論文發表之相關書面資

料、博士論文初稿，向本系提出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3. 其他博士學位考試之相關規定，請參考「國立中興大學博士學位考試細則」。 

八、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見： 

1. 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章程。 

2.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九、本辦法如有修訂，其適用範圍為自公佈實施後註冊入學之學生。 

 



 

附件一、研究成果計點規定                                  

                                                            

等級 項目 

A級 
SCI、SCIE、SSCI期刊前 30%(含) 之 Regular Paper 

B級 

1、SCI、SCIE、SSCI 期刊 30%以後至 70%(含)之 Regular Paper 

2、歐美日發明專利 

C級 

1、A、B級期刊之 Short Paper 

2、SCI、SCIE、SSCI期刊 70%以後之 Regular Paper 

3、其他國家發明專利 

D級 

1、C級期刊之 Short Paper 

2、EI期刊之 Regular Paper 

E級 

1、其他不屬於 A、B、C、D級之 SCI、SCIE、SSCI、EI 之論文 

2、接受率在 55%(含)以下之國際會議論文 

(根據前一屆或當年度接受率決定) 

F級 
其他具審查之期刊及會議論文 

 

 


